银川市兴庆区财政局关于 2023 年预算绩效评价工作的总结材料
为贯彻落实中央、自治区、银川市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要求，兴庆区以财政支出绩效评价为切入点，强化预算管理、注重结果导向、硬化责任约束，推动实施全面预算绩效管理工作，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，为统筹推进稳增长、促改革、调结构、惠民生、防风险等各项工作提供了有力支持。目前，兴庆区已建成全方位、全过程、全覆盖的预算绩效管理体系，现将工作情况汇报如下：

一、预算绩效管理基础工作
成立兴庆区预算绩效管理工作领导小组，由财政局局长任工作组组长、各副局长担任工作组副组长，成员由财政局各业务室负责人组成，下设绩效工作小组办公室。

2023 年，兴庆区严格按照开展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工作的相关要求，及时向各预算部门（单位）传达上级文件精神。制定完善相关绩效等管理制度，具体明确了各部门工作职责、预算绩效监控管理的对象和内容、绩效目标、操作流程等相关要求，确保将预算绩效管理的全过程责任到人、落实到位，为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提供了制度保障。

二、预算绩效管理重点工作
（一）加强预算绩效目标管理
按照“由点及面、稳步推进”的原则，兴庆区财政局结合年度预算编制工作，要求各预算部门（单位）在 2023 年部门预算时同步编制项目支出绩效目标，实现了部门项目支出预算绩效目标管理覆盖率 100%，组织各业务室对各部门上报的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进行审核。将绩效目标随同部门预算批复一同下达至各预算部门（单位），印发《关于做好 2023 年兴庆区本级部门预算公开工作的通知》，要求各预算部门（单位）将财政批复的全部项目的绩效目标进行公开，实现了项目支出预算绩效目标公开率100%。

（二）加强预算绩效监控管理
将人工监控和系统监控相结合，对项目单位绩效目标完成情况进行及时掌握与跟踪，跟踪查找薄弱环节，及时堵塞管理“漏洞”及时纠正偏离绩效目标的项目资金，确保项目资金安全高效运行。

（三）加强预算绩效评价管理
1.积极开展项目绩效自评
对 2023 年兴庆区各预算部门（单位）项目开展绩效自评，涉及 88 个部门（单位）271 个项目、金额 39,497.05 万元。并邀请第三方业务公司进行复审，根据复审结果对支付进度慢、项目实施迟滞的相关单位，兴庆区财政局下发相应整改函，要求被评价单位根据绩效评价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整改，并及时反馈整改情况。

2.组织第三方开展财政重点项目绩效评价
2023年委托两家中介机构开展包括自治区、银川市、兴庆区本级的9个项目开展绩效评价，涉及金额 51102.71

万元。具体情况如下表：

	序号
	项目实
施单位
	项目名称
	得分
	评价等级

	
	
	
	
	

	1
	民政局
	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资金
	89
	良

	
	
	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资金
	
	

	
	
	残疾人两项补贴
	91.5
	优

	2
	兴庆区经合局
	2023年消费券促消费资金
	84.86
	良

	3
	兴庆区应急局
	应急指挥通信能力建设补助资金
	99
	优

	
	二幼
	2023年兴庆区公办幼儿园预算执行情况
	91.93
	优

	
	三幼
	
	93.36
	优

	
	四幼
	
	94
	优

	4
	五幼
	
	91.5
	优

	
	兴庆区教育局
	教育管理、教学科研业务专项经费
	91.49
	优

	5
	住建局
	环卫外包服务
	87.1
	良

	
	
	2019年老旧小区改造
	86.87
	良


3.组织第三方开展财政部门整体绩效评价

2023年委托两家中介机构对8家预算单位开展部门整体绩效评价，具体情况如下：

	序号
	单位名称
	得分
	评价等级

	1
	兴庆区国库集中支付中心
	93.25
	优

	2
	兴庆区月牙湖乡人民政府
	85.67
	良

	3
	兴庆区唐徕小学
	86.27
	良

	4
	银川市第四中学
	86.2
	良

	5
	兴庆区卫生健康局
	89.29
	良

	6
	兴庆区星河街街道办事处
	92.1
	优

	7
	银川市第三幼儿园
	87.22
	良

	8
	银川市第三十一中学
	87.14
	良


三、创新和亮点工作
2023 年对辖区预算单位组织开展预算绩效管理培训，邀请兴庆区财政局相关业务工作人员及社会第三方领域专家，对辖区各预算部门（单位）财务分管领导、财务人员及项目管理人员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绩效管理工作业务培训，进一步增强了干部职工对绩效管理的认识，强化资金支出注重绩效的自觉意识。

四、绩效管理工作存在的问题
全面开展、推进预算绩效管理已成为趋势，在此项工作的过程中，不仅需要财政部门的指导，预算单位的配合更重要，目前兴庆区部分预算部门（单位）工作人员配备不足，缺乏预算绩效管理专业知识人才。

五、绩效管理工作下一步思路
（一）强化绩效理念，深入推进绩效评价工作

逐步强化各预算部门（单位）绩效管理理念，将“要我评价”的被动认识转化为“我要评价”的主动实践，把财政绩效评价作为转变政府职能、深化财政改革、促进科学理财的重要工作来抓，健全完善制度办法，切实加强组织领导，深入推进评价工作，提升整体绩效管理水平。

（二）建章立制，完善程序
进一步完善细化兴庆区本级预算绩效评价的各项制度和办法，着重在财政支出绩效评价遵循的工作原则，组织与管理形式，评价对象、内容、方法和程序，以及评价结果应用等方面做出具体规定。加强专家库建设，在开展工作的同时，建立绩效评价专家库，吸纳专家和专业人员。

（三）完善评价指标体系，加强交流培训
结合兴庆区绩效评价工作实际，在目前工作的基础上，对预算绩效评价进行全面覆盖，根据兴庆区行业和部门的工作性质，进一步完善细化适合兴庆区实际的绩效评价指标体系，加强业务理论知识学习，提高业务工作水平。同时，采取请进来，走出去的方式，加强和市县（区）财政部门、自治区相关单位的交流和培训力度，为做好此项工作奠定良好基础。

（四）强化事前准备，提升评价质量
在推进自身评价工作开展时，结合评价工作实际，完善部门（单位）项目评价特性指标，规范评价标准，立足管理需求，预设评价重点，确保绩效评价结果公正、客观、精准，实事求是，如实反映问题，切实提高评价质量。

（五）强化结果应用，巩固评价成效
进一步强化结果运用，将评价结果与预算编制、中期评估等有机结合起来，明确财政资金的管理按照“谁用钱，谁负责”的原则，建立财政资金使用问责制度，推动预算单位牢固树立“花钱必问效，无效必问责”的预算绩效管理理念，切实提高绩效评价在日常管理中的重要作用，确保财政资金安全、高效使用。

